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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鲁师范学院文件
齐鲁师院政人字〔2023〕4 号 签发人：秦梦华

关于印发《齐鲁师范学院机构设置
与管理暂行办法》等三个文件的通知

各部门、单位：

《齐鲁师范学院机构设置与管理暂行办法》《齐鲁师范学院

人员编制核定与管理暂行办法》《齐鲁师范学院待聘人员管理暂

行办法》已经学校党委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

执行。

齐鲁师范学院

2023 年 2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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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鲁师范学院机构设置与管理暂行办法

为规范学校机构设置，建立权责清晰、运行顺畅的管理体制

和运行机制，提升管理效能、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，根据《中共

山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省属高校新设教学机构备案

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鲁编办〔2021〕186 号）、《山东省事业单位

机构编制管理办法》（鲁编〔2022〕24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学

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机构设置原则

（一）按需设置，动态调整。坚持从学校人才培养、科学研

究、学科建设和管理服务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出发，统筹兼顾，科

学设置各类机构。坚持机构动态调整，根据高等教育发展形势和

学校事业发展需要及时增设相关机构，合并或撤销职能弱化、作

用发挥不充分的机构。

（二）资源整合，分工明确。充分利用机构资源，对职能相

近或工作任务不饱满的机构适当予以合并或合署办公，探索大部

制运行模式。合理配置机构职能，避免职责交叉、确保机构职能

配置合理、权责边界清晰、运行协调顺畅。

（三）扁平管理，提高效率。严控二级机构设置，实行扁平

化管理，优化机构内部岗位职责分工，不断提高机构工作执行落

实效率。依据上级规定和工作实际确有必要设立科室的，由相应

机构提出申请，学校从严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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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规范运行，协调发展。加强机构规范管理，分类对各

机构实施绩效考核，完善评价、激励和保障机制，促进机构职能

作用充分发挥和学校各项事业协调发展。

二、机构分类

根据工作职能性质不同，学校机构分为党政群管理部门、教

学单位、教辅单位、科研单位和附属单位。

（一）党政群管理部门是承担学校党政群团工作组织、协调

和落实等职责的机构，为履行党务、行政和群团管理工作需要设

置。

（二）教学单位是指直接从事教学工作的机构，为促进学科

发展、加强教学管理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增强办学实力设置。

（三）教辅单位是指为教学、科研服务的辅助机构，按照强

化服务、整合资源、保障有力的要求设置。

（四）科研单位是指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机构，按照有

利于提高科研水平、拓展科研领域和增强核心竞争力的要求设置。

（五）附属单位是指附属的校办产业等实体机构，本着有利

于提高服务水平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要求设置。

三、机构管理

（一）机构设置和调整程序如下：

1.人事处根据学校机构设置和调整动议，会同有关部门对拟

设置调整机构的名称、职责范围以及需要学校对该机构支持条件

等情况进行调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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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校党委会在充分审议论证机构设置调整必要性、合理性

和可行性的基础上，确定机构设置调整方案。人事处负责依据上

级机构编制主管部门有关规定，做好机构设置和调整的备案工作。

3.学校发布机构设置和调整文件，同时进行人员配备或调整。

党办校办、国有资管理处、财务处等部门负责协调做好办公用房

配备、资产转移、账目变更等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各机构应按规范名称和规定职责在校内外开展工作，

公章刻制、保管和使用应严格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机构设置或调整后，学校依据人员编制核定办法核定

机构处级领导职数和其他人员编制，核拨相关工作经费。各机构

处级干部职数在上级机构编制主管部门批复的职数总量内配备，

其中：

1.二级学院处级干部职数一般配备 2 正 2 副，学生和教职工

人数较多、教学科研管理任务较重的二级学院，经学校研究可增

配副院长 1 职。

2.党政群管理部门和教辅单位，编制 3 人及以下的一般只配

备 1 个处级干部职数（1 正或 1 副）；4 人及以上的一般配备 2 个

处级干部职数（1 正 1 副），部分与上级主管部门沟通联系较多、

业务政策性较强和发展改革任务较重的部门可适当增配处级副

职。

（四）人员编制 8 人及以下的机构，原则上不设二级机构，

根据上级规定或工作实际需要确有必要设置的，由部门单位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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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，学校研究审批；人员编制 9 人及以上的机构，确需设置二

级机构的，设置数量一般不超过本部门科级及以下人员编制数量

的 1/2。

（五）本办法所述机构（不含二级机构）是指学校设置的独

立建制的机构。经学校批准设立的其他教学类、科研类、社会服

务类机构和平台为非建制机构，不单独配备人员编制，由相关部

门单位按原办法归口管理。

五、其他

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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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鲁师范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3年2月12日印发


